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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变动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2 月 6 日接到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世江先生的通知，李世江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发生变动，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变动情况

2026 年 2 月 6 日，韩世军先生、董事杨华春先生、程立静先生与控股股东李

世江先生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关系的变更及加入协议》。由于韩世军先生已不在公

司担任董事职务，故其本人申请退出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。为进一步巩固控股股

东的股权结构，降低股权分散风险，并基于董事杨华春先生、程立静先生作为公

司核心决策层成员的身份，杨华春先生、程立静先生同意加入与李世江先生的一

致行动关系，在决定和实质影响公司经营方针、决策等重大事项上与李世江先生

保持一致。

二、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变动情况

2015 年 1 月 26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李世江先生与李凌云女士、侯红军先生、

韩世军先生、李云峰先生签署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详见《关于签署一致行动

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15）。

2019 年 1 月 14 日，侯红军先生与李世江先生、李凌云女士、韩世军先生、

李云峰先生签署了《变更协议书》，侯红军先生因个人原因退出《一致行动人协

议》。同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李世江先生与谷正彦先生、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多氟多实业”）分别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详见《关于控股

股东一致行动人变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2）。

2025 年 11 月 10 日，谷正彦先生与控股股东李世江先生，李凌云女士、李云

峰先生、韩世军先生，多氟多实业签署了《变更协议书》，由于谷正彦先生已不



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，故其本人申请退出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。详见《关于控股

股东一致行动人变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2）。

三、变动后一致行动人情况

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变动后，李世江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为：四位董事李

云峰先生、李凌云女士、杨华春先生、程立静先生，多氟多实业。

截至公告日，李世江先生持有公司 10.29%股份，李凌云女士持有公司 0.66%

股份，李云峰先生持有公司 0.23%股份，杨华春先生持有公司 0.13%股份，程立

静先生持有公司 0.09%股份，多氟多实业持有公司 2.39%股份。李世江先生及其

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3.79%股份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1、韩世军先生退出一致行动关系后，由于程立静先生和杨华春先生加入一

致行动关系，故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影响公司的

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。

2、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等规定，韩世

军先生自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之日起仍将严格遵守前述规定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《一致行动关系的变更及加入协议》

特此公告。

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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